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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５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４３

，

３０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１２

，

２９９

，

２８９

股股票对价， 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３．２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孙立宁

法定承诺

：

（１）

所持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

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

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

２

付素珍

３

侯载德

４

赵晓平

５

马宇平

６

刘向阳

７

刘少凡

８

宋丽容

９

毕树林

１０

唐山市丰润区新城物资公

司

１１

唐山市丰润区第一运输公

司

１２

冀东发展

１、

法定承诺

：

１、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

（１）

所持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

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

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

２、

股份追送承诺

：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且

２００６

年经审计净利润比

２００５

年经审计净

利润增长超过

４０％，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净利

润比

２００６

年经审计净利润增长超过

４０％，

故冀东集团不需要履行上述

１

中每

１０

股送

０．１

股的追送承诺

。

（１）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６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且

２００６

年经审计净

利润比

２００５

年经审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４０％

时

，

冀东集团按冀东水泥现有流通

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１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

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

追送股份共计

３，

５０９，３５２．８

股

。

在冀东水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

股时

，

将按照该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

定的追送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

在冀

东水泥因实施增发

、

配股

、

可转换债券

、

权证等股本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不同比例变动时

，

前述追

送股份总数不变

，

但每

１０

股追送比例将

作相应调整

。

（２）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且

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净

利润比

２００５

年经审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８０％

时

，

冀东集团按冀东水泥现有流通

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１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

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

追送股份共计

３，

５０９，３５２．８

股

。

（３）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告

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时

，

前述股份追送自动启动

。

如满足上述股份追送条件

，

在年度报告

披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冀东水泥公告

追送股份的实施公告

，

并确定追加对价

股权登记日

，

冀东集团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程序实施股份追送

。

３、

为了使冀东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

利进行

，

如果冀东水泥其他非流通股股

东因故不能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执行

相关对价安排

，

冀东集团承诺对该部分

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

代

为垫付后

，

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

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冀东集团偿还

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

。

３、

冀东集团已履行承诺

，

为其他不能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执行相关对价安排

的法人股东垫付

６１３，８２１

股

。

４、

冀东集团承诺按以下条款增持冀东水

泥股份

：

４、

冀东集团已履行承诺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共增持冀东水泥股

份

１４，４８９，７２４

股

，

且增持后

６

个月内未出

售增持股份

。

Ａ、

以

３．７０

元为基准价格

；

Ｂ、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２

个月内

，

冀东集团将投入

１

亿元资金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以每股不高于基准价格择机买

入冀东水泥股票

，

直至

１

亿元资金用尽

；

Ｃ、

上述基准价格遇到分红

、

转增

、

送股

、

配股等事项时

，

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

Ｄ、

冀东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

６

个

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

Ｅ、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５２

号

《

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

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

关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冀东集团在冀东

水泥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增持社会公众股份

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可以免予履行要约

收购义务

；

Ｆ、

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后至冀东水泥股票复牌前

，

冀东集团

将按有关规定开立股票资金帐户

，

并将

１

亿元资金存入该帐户

，

以确保履行增持

股份计划

。

５、

冀东集团承诺

，

向冀东水泥股东大会

提出分红议案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

每年的现金分红比例

，

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并保证在股东大

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５、

在

２００６

年分红议案中

，

现金分红比例

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

，

占公司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６．８４％，

高于

２００６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２００７

年分

红议案中

，

现金分红比例为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１．２

元

，

占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５２．０７％，

冀东集团在股东大会

表决时对上述议案投了赞成票

。

６、

冀东集团正与有关战略投资者协商向

其转让所持冀东水泥部分股份的事宜

，

该转让事宜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障流

通股股东的权益

，

冀东集团承诺

，

无论上

述股份转让的过户是在冀东水泥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或后完成

，

冀东集

团都将保证上述拟转让股份所对应的对

价执行

。

预计冀东集团完成股份转让

后

，

仍为冀东水泥的第一大股东

。

６、

冀东集团公司已履行承诺

，

支付了对

价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总数

５４３

，

３０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

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

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孙立宁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２

付素珍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３

侯载德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４

赵晓平

１２

，

７８６ １２

，

７８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５

马宇平

１５３

，

４２８ １５３

，

４２８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６

刘向阳

３２

，

４７９ ３２

，

４７９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７

刘少凡

３

，

８２１ ３

，

８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８

宋丽容

１４

，

６９６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９

毕树林

１３２

，

２６６ １３２

，

２６６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１０

唐 山 市 丰 润 区

新城物资公司

１４

，

６９７ １４

，

６９７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１

冀东发展

７２

，

６８４ ７２

，

６８４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１２

唐山市丰润区

第一运输公司

２９

，

７３４ ２９

，

７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合计

５４３

，

３０４ ５４３

，

３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０４％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差异说明

在公司股改说明书中，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唐工冶金实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

湘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７４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唐工冶金实业公司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

水泥股份，扣划给付素珍

３１

，

３２０

股、刘少凡

４

，

６８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付素珍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刘少凡

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８５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老区建设物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

衡蒸执字第

６０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老区建设物资公司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

阳

４

，

６８０

股、侯载德

３１

，

３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侯载德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华艺装饰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

衡蒸执字第

６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华艺装饰工程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

阳

２

，

３４０

股、赵晓平

１５

，

６６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赵晓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２

，

８７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新区工商劳动服务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

（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７３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新区工商劳动服务公司持有的

２１６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

扣划给刘向阳

２８

，

０８０

股、马宇平

１８７

，

９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

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马宇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４

，

４９２

股，并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广播电视局广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

衡蒸执字第

６２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广播电视局广告公司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

阳

４

，

６８０

股、孙立宁

３１

，

３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孙立宁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刘向阳共持有冀东水泥

３９

，

７８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刘向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

共计

７

，

３０１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正大装饰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

北民初字第

５８９

号文， 将唐山市正大装饰工程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判归宋丽容所有，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宋丽容已向冀东发

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４

股。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新区新城物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唐山市新区新城物资公司进行了注册资料

的变更，更名为唐山市丰润区新城物资公司，持有冀东水泥

１８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唐山市丰润区新

城物资公司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３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昌发多种经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

北民初字第

１５５８

号文，将唐山市昌发多种经营公司持有的

１６２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判归毕树林所有，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毕树林已向唐山市

丰润区第一运输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２９

，

７３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２，６８４ ０．０１％ －７２，６８４ ０ ０．０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８９，０３１ ０．０４％ －４４，４３１ ４４４，６００ ０．０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２６，１８９ ０．０３％ －４２６，１８９ 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８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８０，０３１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０６７，９３５ ０．０９％ －５４３，３０４ ５２４，６３１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１１，７０２，６７９ ９９．９１％ ＋５４３，３０４ １，２１２，２４５，９８３ ９９．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１１，７０２，６７９ ９９．９１％ ＋５４３，３０４ １，２１２，２４５，９８３ ９９．９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１２，７７０，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１２，７７０，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１

孙立宁

３１，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７４９

股

２

付素珍

３１，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７４９

股

３

侯载德

３１，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７４９

股

４

赵晓平

１５，６６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７８６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２，８７４

股

５

马宇平

１８７，９２０ ０．０２ ０ ０ １５３，４２８ ０．０１

偿还垫付

３４，４９２

股

６

刘向阳

３９，７８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２，４７９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７，３０１

股

７

刘少凡

４，６８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８２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８５９

股

８

宋丽容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６９６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３，３０４

股

９

毕树林

１６２，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１３２，２６６ ０．０１

偿还垫付

２９，７３４

股

１０

唐山市丰

润区新城

物资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６９７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３，３０３

股

１１

冀东发展

４９４，０８９，７３５ ５１．３２ ４９４，５４９，２７６ ４０．７８ ７２，６８４ ０．０１

偿 还 垫 付

５３２，２２５

股

１２

唐山市丰

润区第一

运输公司

１，７７５，０９６ ０．１８ １７７８４００ ０．１８ ２９，７３４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３３，０３８

股

合计

５４３，３０４ ０．０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１ ５１，５１４，２７２ ５．３４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９ ６０８，４２９ ０．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 ４８，１３８，５３０ ５．０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 ３９８，２７２，２１５ ３２．８４

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６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１ １４，６９６ 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２ ５４３，３０４ ０．０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上市公司提交的《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中就上述内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公司相关股东已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申请符合相

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四次分红预告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正式

生效。 为及时回报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向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进行自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四次收益分配。

现将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８

，

９０３

，

９０２．４６

元； 本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向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１．００

元。 分红金额如有变化，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４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起，投资者可以

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３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１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基金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

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

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

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４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七、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

为切实保护本基金现有持有人利益，根据《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约定，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暂停本基金单笔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

入业务，且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恢

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及转入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期间，其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八、咨询办法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分红的具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

、本基金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５

证券简称：乐凯胶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７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乐凯南大街

６

号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７．１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及现场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张建恒先生、徐京燕先生、王树林先生、王瑞强先生、

马礼谦先生、袁志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朱仁学先生、章永福先生、张双

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关于张建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２

、关于徐京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３

、关于王树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４

、关于王瑞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５

、关于马礼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６

、关于袁志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７

、关于朱仁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８

、关于章永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９

、关于张双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胡冬辉、郝春深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公司工会

已推荐卢树敬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关于胡冬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２

、关于郝春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３

、公司工会推荐卢树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

贴标准为每人每年六万元人民币（含税）；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四）、 审议并通过了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的议案。

赞成

１６１１９８３４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予以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叶正义律师和郑影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股东会议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７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

ＫＩＷＩＲＡ

煤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基畏那煤矿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

同》以及《坦桑尼亚

ＫＩＷＩＲＡ

输变电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ＥＰＣ

）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告如下：

一、《基畏那煤矿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

（

ａ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签订优惠贷款协议并生效；

（

ｂ

）收到业主的预付款。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在本合同中约定的确定开工日的条件满足时，自确定的开工日起的

１８

个月内完成项目工程，并自

动延期两个月。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能否签订相关贷款协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该合同能否生效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即使项目正常开工，自合同开工日起

１８

个月内，依然存在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可能导致本合同无

法正常履行。 同时存在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业主支付工程款不及时以及项目所在国政治变化、战争

等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业 主：

ＫＩＷＩＲＡ

煤电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

Ｐ．Ｏ．Ｂｏｘ ８７６４ Ｄａｒ－Ｅｓ－Ｓａｌａａｍ Ｕｐａｎｇａ

，

Ｎｙａｎｇｏｒｏ

大街

１６８

号

承包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资金来源拟使用中国有关银行提供的贷款，结合业主信用状况及支付能

力，如合同正式生效，业主具备向本公司及时支付合同款项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总价

１３５

，

１４８

，

３００

美元

结算方式：以美元结算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

１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签订优惠贷款协议并生效；

２

、收到业主的预付款

合同生效时间：满足合同生效条件后双方书面认可确定的时间。

履行期限：在本合同中约定的确定开工日的条件满足时，自确定的开工日起的

１８

个月内完成项目

工程，并自动延期两个月。

违约责任：在争议发生时，双方将通过仲裁解决争议。

二、坦桑尼亚

ＫＩＷＩＲＡ

输变电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ＥＰＣ

）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

（

ａ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签订优惠贷款协议并生效；

（

ｂ

）收到业主的预付款。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

在本合同中约定的确定开工日的条件满足时，自确定的开工日起的

２４

个月内完成项目工程。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能否签订相关贷款协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该合同能否生效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即使项目正常开工，自合同开工日起

２４

个月内，依然存在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可能导致本合同无

法正常履行。 同时存在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业主支付工程款不及时以及项目所在国政治变化、战争

等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业 主：

ＫＩＷＩＲＡ

煤电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

Ｐ．Ｏ．Ｂｏｘ ８７６４ Ｄａｒ－Ｅｓ－Ｓａｌａａｍ Ｕｐａｎｇａ

，

Ｎｙａｎｇｏｒｏ

大街

１６８

号

承包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资金来源拟使用中国有关银行提供的贷款，结合业主信用状况及支付能

力，如合同正式生效，业主具备向本公司及时支付合同款项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总价

３１

，

８３４

，

７００

美元

结算方式：以美元结算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

１

、中国有关银行和坦桑尼亚政府签订优惠贷款协议并生效；

２

、收到业主的预付款。

合同生效时间：满足合同生效条件后双方书面认可确定的时间。

履行期限：在本合同中约定的确定开工日的条件满足时，自确定的开工日起的

２４

个月内完成项目

工程。

违约责任：在争议发生时，双方将通过仲裁解决争议。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两合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上述两合同系境外工程，且存在上

述风险，因此上述两合同对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尚不确定。

２

、上述两合同对我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两合同不需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将在今后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上述两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

（

ａ

）《基畏那煤矿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

ｂ

）《坦桑尼亚

ＫＩＷＩＲＡ

输变电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ＥＰＣ

）合同》。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５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投资

６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在河南省济

源市与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一家气体公司———济源杭氧

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该公司的股

权结构为：公司出资

６３００

万元，占出资的比例为

７０％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

２７００

万元， 占出资的比例为

３０％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河南

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新建

２００００ｍ３／ｈ

空分工程” 的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６３００

万元的变更用于投资济源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 上述事项已分别

在杭氧股份

２０１０－０１

号及

２０１０－２３

号公告中予以披露。现就投资设立济源杭氧

气体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济源杭氧国泰气体有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的名称）在济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号

４１０８８１００００２０４０２

，注册

地为济源市天坛办事处济钢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许迪。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８００

万元，下期出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前缴付。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１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整体搬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接到大连普湾新区土地房

屋局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因普湾新区总体规划对公司所在地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作出规划调整，新区对公司采取异地

重建方式进行安置。

１

、依据国家、省、市和新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２

、公司可自行选择新址，或公司提出选址意见由新区管委会负责协调确定新址。

３

、公司在新址建设完成并具备投产条件后立即进行搬迁。

根据公司分析预测，该通知对公司产生可预见的影响如下：

１

、公司募投项目中育苗基地、研发中心面临重新选址建设，募投项目建成投产的时间将会较预期

延迟，根据招股说明书此募投项目的建设规模、经济效益不会受到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确立新的

建设地址，地址一经确定将加快建设投产。

２

、本次列入搬迁范围的公司海域资产包括：公司位于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现有约

１９７５

亩围堰

海参养殖圈整体搬迁后将被政府收回，采取一次性资金补偿方式。 未来公司围堰海参养殖面积减少约

１９７５

亩，预计每年减少收入约

１０００

万元，减少净利润约

６００

万元。

３

、本次列入搬迁范围的公司陆地主要资产包括：

６

万立方米水体育苗室、保种楼、办公用房、锅炉房

等配套设施；涉及土地面积合计为

１１０

，

２９８

平方米。根据搬迁通知第

３

条内容，公司在新址建设完成并具

备投产条件后立即进行搬迁，因此对现有生产经营不构成影响。

４

、公司搬迁补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需按照政府政策执行。

对于公司整体搬迁事宜，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３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３

人。 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对渤海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增强资本实力，渤海期货有限公司拟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按原出

资比例认购，公司按持股比例认购出资

４

，

８００

万元。 增资扩股后，渤海期货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５

亿元。

渤海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公司持有

其

９６％

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修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２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内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登了《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文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描述如下：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４

，

７００ ～～ ５

，

２０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

，

１８９

，

６７４．６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缝纫机行业快速回暖使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

现更正为：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预计范

围

４

，

７００

万元

～～ ５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

，

１８９

，

６７４．６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缝纫机行业快速回暖使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８

证 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Ｌ２５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中国有色网等媒体转载了题为《阳光股份投资

６

亿元参与缅甸金矿

开采项目》的报道，述及传闻如下：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６

亿元与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下属的

Ｓｕｍ

Ｃｈｅｏ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公司之间达成合资开采缅甸中部曼德勒省

Ｐｈａｙａｕｎｇ Ｔａｕｎｇ

缅甸金矿开采项目协议，阳光股份

６

亿元投资持股缅甸中部

曼德勒省

Ｐｈａｙａｕｎｇ Ｔａｕｎｇ

缅甸金矿

３０％

股权， 缅甸中部曼德勒省

Ｐｈａｙａｕｎｇ

Ｔａｕｎｇ

缅甸金矿已探明有

３２０－４５０

万吨的金矿矿石埋藏量，矿石品位高达

７－８

克

／

吨， 黄金储量在

３０－４０

吨左右，

１

天采选生产规模达

７００－８００

吨，

１

天黄金产

量可达

５０００

克以上，阳光股份决定在做大做强现有产业的同时，向矿产资源

开发产业发展，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 ”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上述传闻不属实，公司未曾签署传闻所述的项目协议，截止目

前，公司未有意向投资于与房地产无关的任何其它产业。 公司承诺：未来三个

月内不会筹划投资于与房地产无关的任何其它产业。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预计净利润约

４７

，

１４９．１

万元

－５０

，

２４９．１

万元， 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８７％－１００％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的《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公司业绩具体数据，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

露。

三、必要的提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二重重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７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二重重装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分别与激励对象签订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 其中激励对象吴明华因个人原因放

弃，未与公司签订《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

截止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已与其他

１２３

名激励对象签订了《股票期权授予协

议书》，共授予股票期权

８８２

万份，已完成股票期权授予。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新城

Ｂ

股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竞得地块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子公司南京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南京市国土资源

局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以人民币

６９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得编号

为

ＮＯ．２０１０Ｇ３７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星火北路以东，

学府路以北。 土地出让面积为

１３３３６２．８

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

０１

地块居住用地、

０２

地块商住混合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用地

７０

年、商业用地

４０

年；地块规划容积率为：

０１

地块不超过

２．２

，

０２

地块不超过

２．８

； 建筑密度为：

０１

地块不超过

３０％

，

０２

地块不超过

３５％

；建筑高度为：

０１

地块不超过

６０

米，

０２

地块不超过

１００

米；绿地率为：

０１

地块不小于

３０％

，

０２

地块不小于

２０％

。

土地出让的详细内容待相关子公司与出让人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再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七日


